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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2月18

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4年2月19日的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0,203,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2.85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5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5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210,203,6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15,305,400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4月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4月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4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于2014�年4�月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

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4月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767

于国权

2 01*****962

黄南章

3 01*****105

周秀来

4 01*****460

周汝祥

5 01*****526

于国庆

6 01*****446

吉志扬

7 01*****819

孙霞林

8 00*****096

吕良忠

9 01*****341

杜 刚

10 01*****866

孔擎柱

11 01*****760

马长庆

12 01*****511

赵 河

13 01*****156

李 剑

14 01*****661

袁 林

15 01*****429

孙枝祝

16 01*****171

刘 俊

17 01*****855

王震龙

18 01*****720

翟健鹏

19 01*****966

吉 力

20 01*****105

周根祥

21 01*****668

崔恒华

22 01*****673

赵功华

23 01*****385

焦以青

24 01*****035

胡学峰

25 01*****306

马 琳

26 01*****389

王桂华

27 01*****763

赵 婷

28 01*****868

周 霞

29 01*****760

于小井

30 01*****374

张 琳

31 01*****752

孟国焕

32 01*****367

伍树文

33 01*****257

朱欢静

34 01*****355

王建荣

35 01*****639

周兴军

36 01*****020

陈素云

37 01*****376

洪晓冬

38 00*****380

张振明

39 01*****495

张云龙

40 01*****383

洪太祥

41 01*****320

万永望

42 01*****955

吉军民

43 01*****484

吉鉴银

44 01*****536

赵小圣

45 01*****642

程 林

46 01*****411

袁荣根

47 01*****798

韩启国

48 01*****072

张 伟

49 01*****157

万永贵

50 01*****928

赵 晶

51 01*****521

何正峰

52 01*****048

吉济承

53 01*****122

吉玉平

54 01*****242

潘跃东

55 01*****536

周立明

56 01*****407

洪 军

57 01*****363

杨 明

58 01*****270

高冬书

59 01*****120

周小石

60 01*****555

丁华平

61 01*****953

栾勇军

62 01*****685

吉瑞香

63 01*****031

王 俊

上述由公司自行派发现金红利的股东中，除自然人股东于国权、黄南章、周秀来、周汝祥、于国

庆、吉志扬外，其余均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获授对象。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其因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

励对象支付。若根据激励计划未能解锁，公司在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

扣除代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4年4月3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增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233,680 51.49% 54,116,840 162,350,520 51.49%

股权激励限售股

4,450,000 2.12% 2,225,000 6,675,000 2.12%

高管锁定股份

103,783,680 49.37% 51,891,840 155,675,520 49.3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969,920 48.51% 50,984,960 152,954,880 48.51%

三、股份总数

210,203,600 100.00% 105,101,800 315,305,400 100.00%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315,305,400股摊薄计算，2013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6172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江灵路1号 咨询联系人：马长庆

咨询电话：0514-86424918�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14-86421039

特此公告。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莱宝高科 股票代码

0021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小华 王行村

电话

0755-26983383 0755-26983383

传真

0755-26980212 0755-26980212

电子信箱

lbgk@laibao.com.cn lbgk@laibao.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2,000,780,456.21 1,210,055,041.69 65.35% 1,236,554,63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6,517,407.09 140,927,776.38 -52.80% 459,468,23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5,704,604.61 124,587,257.08 -55.29% 427,173,61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19,970,122.13 123,179,429.69 240.94% 590,311,369.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 0.23 -56.52% 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0 0.23 -56.52% 0.65

净资产收益率（

%

）

1.80 5.82

减少

4.02

个百分点

20.54%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5,190,849,885.85 2,780,583,008.53 86.68% 2,789,699,3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元）

4,112,634,628.86 2,452,529,517.90 67.69% 2,404,880,107.53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1,81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股东

总数

68,412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国机电出口

产品投资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0.84 147,108,123 12,200,000 12,200,000 134,908,123

深圳市市政工

程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76 75,967,208 - 0 75,967,208

质押

42,525,800

山水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5 14,492,632 - 0 14,492,632

何剑锋

境内自然

人

1.73 12,200,000 12200000 12,200,000 0

质押

8,600,000

国华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价值成长

投资组合

其他

1.73 12,200,000 12200000 12,200,000 0

李国祥

境内自然

人

1.01 7,160,462 0 7,160,462 0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

交银施罗

德蓝筹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0

华 夏 基 金 公

司

-

民生

-

宿迁

华基丰润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0.79 5,560,000 5560000 5,560,000 0

交通银行

-

华

夏蓝筹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

其他

0.78 5,500,000 3655869 5,500,000 0

融通新蓝筹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5,250,000 3650000 5,250,000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

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

的情况（如有）（参见注

3

）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国祥构成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

类

数量

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

限公司

134,908,123

人民币

普通股

134,908,123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75,967,208

人民币

普通股

75,967,208

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492,632

人民币

普通股

14,492,632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691,205

人民币

普通股

4,691,205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4,075,119

人民币

普通股

4,075,119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04,628

人民币

普通股

3,404,628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387,760

人民币

普通股

3,387,760

宁波普罗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322,907

人民币

普通股

2,322,907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2,300,000

人民币

普通股

2,300,000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278,204

人民币

普通股

2,278,204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国祥构成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公司国内外整机客户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成功切入数家国际知名品牌的平板电脑和触控

笔记本电脑等整机客户供应体系；单层多点G-G触控模组和OGS产品销量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并新增较大

金额的触摸屏全贴合业务，销售收入同比2012年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然而，受全球触摸屏市场整体供大于求、市

场竞争加剧、外卖CTP� Sensor需求大幅下降等因素综合影响，CTP� Sensor及电容式触摸屏模组产品的售价较去

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行业内不少厂商面临“增收不增利” 甚至亏损的窘境。此外，公司还面临模组订单需

求波动变化大、 人力成本上升、OGS批量试验线项目及重庆莱宝OGS项目开办费及研发支出增加等综合影响，

致使报告期内触摸屏产品的销售毛利呈较大幅度下降，进而对2013年度经营业绩造成较大不利影响。报告期内，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OGS）项目处于建设期，

无法对公司2013年度经营业绩产生贡献。随着该项目2014年正式投产，将对公司2014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0,078.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35%；营业利润7,010.75万元、利润总额8,

098.52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56.35%、53.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651.7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下降52.8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成本、费用、研发投入、现金流等项目的主要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2,000,780,456.21 1,210,055,041.69 65.35%

营业成本

1,721,099,693.73 902,923,671.45 90.61%

销售费用

23,557,598.39 16,578,566.67 42.10%

管理费用

211,356,279.11 140,493,282.30 50.44%

财务费用

-45,020,684.63 -23,465,836.05 -91.86%

研发投入

105,624,272.27 71,642,848.11 3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9,970,122.13 123,179,429.69 240.94%

（1）营业收入：本年度营业收入较2012年度增长65.35%，主要是本期ITO导电玻璃、彩色滤光片、触摸屏面

板及触摸屏模组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30,611.19万元及本期OGS产品及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加108,618.56万元综合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为适应客户一站式交付的要求，新增触控模组与显示模组的全贴合业务；触摸屏产业向产

业链一体化方向发展导致公司的触摸屏面板对外销售数量大幅下降、触摸屏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综合导致2013

年度产品收入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

①触摸屏面板（CTP� Sensor）：其销售收入占比（即：占比=该产品当年收入/当年销售总收入，下同）由

2012年28.74%下降至2013年8.76%，下降19.98%；其主要原因是该产品受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主要客户业务向产

业链上游延伸并加大自制比例、释放自身产能等因素影响，中小尺寸产品合计销量较上年下降24.70%、小尺寸产

品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38.09%。

②触摸屏模组产品：其销售收入占比由2012年34.60%下降至2013年16.54%，下降18.06%；其主要原因系触摸

屏模组产能逐步释放，其销量较上年上升23.52%、而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36.03%。

③ITO导电玻璃：销售收入占比较上年下降6.99%、销量较上年下降6.34%，其主要原因是根据G-G� CTPM

和OGS产品销售需求，调整部分导电玻璃的设备用于加大生产CTP� Sensor所致；CF产品及TFT—LCD空盒产品

合计销售占比8.93%，较上年略下降7.20%。

④OGS产品（不含OGS全贴合产品）：其销售收入占比由2012年的5.34%提升至10.80%，增加5.47%，其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OGS产能逐步释放，其销量较上年上升317.90%、而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20.06%。

⑤全贴合产品：包括来料加工全贴合产品和全工序的全贴合产品，全贴合产品的销售占比46.72%，而上年无

此产品销售。

（2）营业成本：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81,783.01万元、增加90.61%，主要是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OGS产品及全贴合产品销售相应增加其销售成本,触摸屏面板及触摸屏模组产品的产能利用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导致产品单位成本上升综合影响所致。

（3）销售费用：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697.90万元、增加42.10%，主要系销售团队扩大影响所致。

（4）管理费用：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7,104.97万元、增加50.57� %，主要是加大OGS产品研发及试

制等相应增加研发费用、OGS批量试验线项目投产增加费用支出及重庆莱宝发生开办费支出等综合影响所致。

（5）财务费用：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减少2,155.48万元、减少91.86%，主要是本期比上年存款利息收

入增加影响所致。

（6）研发投入：本年度研发支出较上年增加33.98%，主要用于加大中大尺寸OGS项目研发投入；该研发项目

产品2013�年9月开始试生产，随着公司非公开增发项目的顺利实施，力争2014年上半年逐步开始量产，为公司发

展奠定较好的技术基础和市场客户资源。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发生数比上年同期增加29,678.76万元、增加240.94%，主要是

本期办理进口代付业务减少经营性支出和金徕公司收到政府创新引导资金及搬迁补偿费等综合影响所致。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是：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以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为发展动

力，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产销比重，进一步巩固在平板显示上游材料产业的市场竞争优势，

围绕平板显示材料，大力发展相关产品，努力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的平板显示材料专业制造企业。2013

年，公司经营围绕上述发展战略，在国内外知名整机客户资源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成功切入数家

国际知名品牌整机客户供应体系；加速研发包括柔性TFT、LTPS� TFT、氧化物半导体TFT、AMOLED等新型显

示面板的试验开发力度，并积极论证及推进其产业化进程。

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公司2013年主要工作目标包括：强化内部管理、采取“稳固国内市场，大力开

发国际优质客户” 的销售策略、大幅提升产品的良品率水平、加快In-Cell� CTP、LTPS� TFT、AMOLED等新产品

的研发力度、大力推进深圳光明工厂二期OGS批量试验线项目、开发全贴合工艺和设备、确保重庆莱宝产业园

一期厂房和OGS项目等重点项目的建设。2013年，公司围绕上述主要工作目标，进一步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和工

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国内外市场开发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成功切入数家国际知名品牌的平

板电脑和触控笔记本电脑等整机客户供应体系，OGS产品批量生产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触控笔记本电

脑等领域；OGS产品良品率逐步提升并稳定至较高的水平； 开发并批量生产宽视角、 半反半透型TFT-LCD面

板，研发试制柔性TFT-Array驱动基板，开发In-Cell� CTP的设计及制作工艺，加大LTPS� TFT、AMOLED等新产

品的研发力度；光明工厂二期OGS批量试验线项目成功批量生产，产品规格涵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触控笔记

本电脑、一体化计算机等多种尺寸规格；自主掌握全贴合工艺和设备，实现业内一流良品率水平批量生产交付；

重庆莱宝产业园一期厂房于2013年5月主体竣工、G5� OGS生产设备开始陆续到位、搬入，2013年9月起开始试生

产，已开立数款国际知名品牌的触控笔记本电脑用OGS的样品。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对2014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

）

-50%

至

-20%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区间（万元）

1,067.61

至

1,708.18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135.2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受全球触摸屏市场整体供大于求、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公司

2014

年

1

季度的

CTP Sensor

的销售数量与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触

摸屏模组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

大不利影响。

2

、公司

OGS

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但销售均价同比下

降；大尺寸

OGS

产品销量逐步上升，但其良品率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因

此预计

2014

年

1

季度

OGS

产品销售对公司业绩贡献有限。

3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日益扩大，管理成本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加；此外，重庆莱宝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

OGS

）项目开始试生产，相

应发生的开办费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综合对公司业绩产生一定的

不利影响。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臧卫东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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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3月25日在浙江省金

华市国贸景澜大饭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4年3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12

人，参加会议董事12人。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臧卫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总经理2013年度工作报告》。

二、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该工作报告详见《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公司独立董事李淳、柳木华、屈文洲、张百哲向董事会

分别提交了《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述职报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工作报告需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

该报告详见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四、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决算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该报告需提请公司2013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3度实现净利润101,288,633.52元，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按当年净利润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0,128,863.3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119,124,503.21元，减本期已

分配现金股利105,872,424.00元，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1,104,411,849.38元；本期合并报表的可供投资者分配利

润为1,040,906,310.57元。根据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执

行，因此，公司2013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1,040,906,310.57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为2,076,260,412.00元， 合并报表的资本公积金为2,077,839,878.69

元，其中可用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金额均为2,076,263,052.00元（均为资本溢价）。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2-2014年）股东回报规划》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2014年资金

需求状况、以及积极回报投资者等因素，提出以下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705,816,160股为基数， 每10股派现金红利1元（含税）， 共计派现金红利70,

581,616.00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股东大会决议与本预案有不一致的，按股东大会决议的分配方案作相应调整。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2-2014年）股东回报规划》相关

规定。 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亦对该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 详见2014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07）及《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等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年报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年报摘要刊登在2014年3月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需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该报告需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八、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和《公司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2013年度）》。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及独立董事意见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该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报告（2013年度）的议

案》。

该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截至2013年末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该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内部审计机构更名的议案》。

为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反舞弊监督机制，强化内部审计机构对运营舞弊风险的监察职能，拟将“审计

室” 更名为“审计监察部” 。

十三、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反舞弊及举报制度的议案》。

《反舞弊及举报制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管理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为顺应市场变化、建立以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运营管理体系，公司将生产业务系统整合为触控模组

事业部、TFT事业部、平板材料事业部；同时对采购、研发、销售等业务组织架构进行相应调整。

十五、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设立台湾分支机构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莱宝科技（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拟设立台湾分公司的议案》

（具体参见公司2013年8月24日发布的《关于莱宝科技（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拟设立台湾分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3-029）），为顺应台湾地区政府机构的审批要求，同意变更设立台湾分支机构，先行变更设立台湾办

事处，待后续时机成熟后，再另行申请设立台湾分公司。

十六、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支付其2014年度审计报酬为

65万元。本议案须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2014年4月24日上午9：30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通知内容见2014年3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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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3月25日在浙江省

金华市国贸宾馆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4年3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应出席会议的监

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荣苹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该工作报告详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意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完整反映了公司2013年12月31日财务

状况及2013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情况。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同意提请公

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同意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和实施状况，内部控制是有效

的。对该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六、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3度实现净利润101,288,633.52元，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按当年净利润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0,128,863.35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119,124,503.21元，减本期已

分配现金股利105,872,424.00元，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1,104,411,849.38元；本期合并报表的可供投资者分配利

润为1,040,906,310.57元。根据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执

行，因此，公司2013年度可供投资者分配利润为1,040,906,310.57元。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为2,076,260,412.00元， 合并报表的资本公积金为2,077,839,878.69

元，其中可用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金额均为2,076,263,052.00元（均为资本溢价）。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2-2014年）股东回报规划》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2014年资金

需求状况、以及积极回报投资者等因素，提出以下利润分配预案：

以公司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705,816,160股为基数， 每10股派现金红利1元（含税）， 共计派现金红利70,

581,616.00元，剩余利润作为未分配利润留存。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预案需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股东大会决议与本预案有不一致的，按股东大会决议的分配方案作相应调整。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且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年）股东回报规划》相关规定。我们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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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3月25日，经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定于

2014年4月24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有关议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

月24日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年4月24日（星期四）上午9：30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出席对象：

（1）截至2014年4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

7、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9号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公司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载的《公司2013年年度报

告》全文第四节。

2、《公司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载。

3、《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载。

4、《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载，摘

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

载。

5、《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载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6、《会计师事务所2013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载。

7、《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年3月27日刊载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4年4月21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

2、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

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能够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进

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进行登记；

（3）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经

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时提交公司负责会议登记事务的工作人员；

（4）异地股东可以按照上述要求和下列地点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9号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上请注明“出席股东大会” 字样）

邮编：518057

传真：0755-26980212

四、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杜小华、王行村

联系电话：0755-26983383

传真号码：0755-26980212

电子邮箱：lbgk@laibao.com.cn

3、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出席会议时，需出示登记方式中所列明的文件。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7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以在下表“表决意见” 栏内的“同意” 、

“反对” 、“弃权” 之一栏□内打“√” 表示）：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意 见

1

《公司董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公司监事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3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4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5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6

《会计师事务所

2013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7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 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内打“√” 表示）。

本次委托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天有效。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签署日期：2014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经法定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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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

2013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4年4月8日（星期二）下午3：00-5：00在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2013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臧卫东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李绍宗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杜小华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梁新辉先生、独立董事柳木华先生、保荐代表人刘军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7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

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

规定，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702号文核准，公司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7名

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54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741,538,4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699,702,212.00元。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3月4日全部到账，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2013】第0051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资金794,757,636.75元。

按此计算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应为904,944,575.25元；专户存款实际余额为924,016,816.57元，较前述计算

专户存款余额多出19,072,241.32元，产生此项差异的原因是：

（1）截止2013年12月31日，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主体，以下简称“重庆莱宝” ）用自有资金垫付进口设备关税及增值税等款项共计3,677,873.60元尚未

归还；

（2）截止2013年12月31日，实际累计收到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为16,044,367.72元，其中2013年3-6月收到

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12,343,914.07元，2013年7-12月收到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3,700,453.65元；

（3）因进口一台等离子清洗机需向供应商开具合同总金额70%的信用证，付款条件为凭提单议付，2013年9

月23日缴纳该合同对应的650,000.00元信用证保证金，待合同约定的提单等文件到达银行后，该笔保证金退回募

集资金专户，再由募集资金专户按照支付当日的即时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完成相应支付。

重庆莱宝用自有资金代垫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6月8日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当日需要紧急支付购买进口G5

镀膜及光刻生产线部分设备的关税及增值税等款项，为保证及时缴纳税款、办理海关放行手续，重庆莱宝先用

自有资金予以垫付，待后续募集资金专户予以归还。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签署及履行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之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3-003），2013年3月20日，公司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

湖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公告编号：2013-008）。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2013-019），2013年6月，公司、重庆莱宝分别与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分

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另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原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

支行开设的募资专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开设的募资专户存储的资金，分别转至重庆莱宝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后，已完成注销；原《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各签署方的权利及义务即终止。截止目

前，该《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状况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止201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合计为924,016,816.57元。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存储银行名称 账户余额 其中：存款利息

兴业银行深圳科技园支行

751,444,415.72 9,914,911.11

平安银行深圳罗湖支行

157,160,929.35 5,613,573.59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

15,411,471.50 515,883.02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合计

924,016,816.57 16,044,367.7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截止201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9,970.2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475.7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9,475.7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小尺寸一体

化电容式触

摸屏项目

否

67,000.00 67,000.00 32,293.44 32,293.44 48.2

2014

年

09

月

05

日

- -

否

中尺寸一体

化电容式触

摸屏项目

否

78,000.00 78,000.00 46,481.9 46,481.80 59.59

2014

年

09

月

05

日

- -

否

新型显示面

板研发试验

中心项目

否

24,970.22 24,970.22 700.43 700.43 2.81

2014

年

09

月

05

日

-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169,970.22 169,970.22 79,475.76 79,475.76 46.76 - - -

超募资金投

向

不适用

- - - - - - - - - - -

归还银行贷

款（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

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无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适用

为加快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司用自筹资金

359,292,334.76

元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厂房前期建设及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部分设备进行了先期投入。 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

额业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

2013

年

6

月

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及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实施的意见。（具体参见

2013

年

6

月

8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网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3-023

）。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将按照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计划进度逐步投入到募集资金项目中。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2、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方式、地点变更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实施方式、地点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置换募集资金情况

为加快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司用自筹资金359,292,334.76元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厂房前期建设及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部分设备进行了先期投入。 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会计师

事务所专项审计、2013年6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及

独立董事、 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实施的意见。（具体参见2013年6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网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3-023）。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归还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关的贷款或使用募集资金存单质

押取得贷款等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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